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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州市教育局文件 
 

泉教思〔2019〕1 号 

 

 

泉州市教育局关于在全市教育系统 

深入开展“移风易俗”主题教育活动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，各高校、中职学校、市直中小学（幼

儿园）： 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

九大精神，根据市委办、市政府办《关于印发<泉州市移风易俗

节俭办婚丧喜庆等事宜工作实施意见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泉委

办〔2018〕33 号）和市文明委《关于印发泉州市深化移风易俗

工作三年行动方案的通知》（泉文明委〔2018〕9 号）等文件精

神，经研究，决定在全市教育系统深入开展“移风易俗”主题

教育活动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活动目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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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神文明建设和移风易俗

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，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，教

育引导广大师生破除封建迷信、攀比炫富、大操大办等不正之

风，自觉树立简约适度、绿色低碳的生活理念，深化文明校园

建设，促进全体师生进一步提高文明素养，树立时代新风。 

二、活动内容 

1.加强师风建设。结合师德师风建设，认真落实“新时代

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”，教育引导广大教职工在移风易俗活动

中走前头、当表率，严格遵守廉洁准则，带头落实“八项”规

定，自觉抵制攀比炫富、奢侈浪费和封建迷信等不正之风，厉

行勤俭节约，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。要在广大教职员

工中倡导婚事新办、丧事简办，自觉抵制婚丧喜庆大操大办等

歪风陋习; 要坚决抵制利用节假日请客送礼、相互宴请、大吃

大喝等不正之风，自觉做革除陋习的倡导者、实践者和社会文

明新风的传播者、监督者。教职工移风易俗承诺书签订率要达

到 100%。 

2.深化文明教育。结合文明城市和文明校园创建活动，将

移风易俗宣传教育活动作为学校德育工作的重要内容，认真贯

彻《中小学生守则》，根据实际细化学生日常行为规范要求，

并通过校外教育、主题班（队、团）会、国旗下讲话、道德讲

堂等形式，深入开展勤俭节约、邻里和睦、诚实守信、崇尚科

学等教育实践活动，引导学生树立文明健康、科学环保新理念。

深入实施“节俭养德”教育，广泛开展“节水、节电、节粮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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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活动，倡导绿色生活方式，引导师生遵守“八不”行为规

范，主动抵制各种不良社会现象，不搞攀比、讲排场、摆阔气，

不组织或参与生日宴、成人宴、升学宴、谢师宴等活动，鼓励通

过爱心捐助、志愿服务等方式纪念喜庆事项。要依托博物馆、

纪念馆、革命遗址、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、研学实践基地等开

展社会实践活动，广泛开展革命传统、文明礼仪、扶贫助困、

环境保护、劳动实践等教育活动，积极引导青少年学生养成良

好生活习惯。 

3.促进家校联动。借助家长学校、家长会等载体广泛宣传

移风易俗的意义和要求，开展“好家风好家训”宣传展示活动，

宣讲新时代家教理念和方法，引导广大师生承上启下、立身处

世、持家治业、孝老爱亲，推动家庭教育与培育社会主义核心

价值观有机结合。因地制宜地开展家教咨询活动,通过设立家教

宣传专栏、“家庭专线”电话、“家校联系卡”、“家长开放日”、

“家委微信群”等，密切学校与家庭的联系，传播、倡导时代

新风尚。 

4.注重文化熏陶。将移风易俗活动有机地融入校园文化建

设，利用校刊、校园网、宣传栏、电子屏幕、校园广播、微信、

微博等各种载体,深入宣传移风易俗活动的意义和倡导移风易

俗的典型人物、事迹，坚持正面导向，提高广大师生的思想认

识。深入开展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进校园活动，挖掘和宣传

中华哲理格言、民间典故俗语中包含的节俭养德之道，让中小

学生在传统文化的滋养中提高文明素质。持续办好“我们的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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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”主题实践活动，立足闽南文化特色，发挥春节、元宵、清

明、端午、中秋、重阳等传统节日和儿童节、教师节、国庆节

等重大纪念日蕴含的思想教育和文化熏陶功能，引导师生大力

弘扬勤俭节约、艰苦奋斗的传统美德，形成健康文明的生活方

式、交往方式和科学理性的消费观念。 

三、工作要求 

1.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地各校要把移风易俗工作作为落实主

体责任的重要内容，加强对移风易俗活动的组织领导，结合各

自实际制定具体的工作方案，整合学校工会、共青团、少先队

和学生社团等资源力量落实工作措施，确保工作取得实效。 

2.坚持除旧布新。移风易俗工作要从实际出发，坚持重在

建设，立破并举，除旧布新，既要破除陈规陋习，也要倡导绿

色、科学、理性、健康的生活方式，用先进文化引领风尚，使

移风易俗活动成为加强校园文化和思想道德建设的有效载体。 

3.加强督促检查。各地各校要对照省、市关于移风易俗的

有关规定，加强日常监督，推动工作扎实开展，坚决纠正发生

在教育领域的各种不正之风。 

 

   泉州市教育局 

2019 年 1 月 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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